广元市中心城区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规定
近年来，随着广元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市中心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按照《广元市市域城镇体系和广元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报审稿）内容，中心城区城市性质、空间结构、人口数量、用地规模、规划范围、用地布局、片区组团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部分区域功能将进行调整。新修订的《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已正式实施，对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广元市中心城区城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规定》（广府发〔2014〕25号）已不适应城市声环境管理和服务的需要，现对广元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域进行区划调整。
一、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的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四）《城市用地分类和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五）《广元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和现行城市控规；
（六）参考《广元市市域城镇体系和广元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报审稿）和修编城市控规现阶段方案规划用地布局及用地现状。
二、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分类
本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划分为4类，标准如下：
（一）１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昼间为55分贝，夜间为45分贝。
（二）２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昼间为60分贝，夜间为50分贝。
（三）３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昼间为65分贝，夜间为55分贝。
（四）４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４ａ类和４ｂ类两种类型。４ａ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４ｂ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４ａ类昼间为70分贝，夜间为55分贝；４ｂ类昼间为70分贝，夜间为60分贝。
（五）昼间和夜间时段的划分。“昼间”是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的时段。
三、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的划定
（一）1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A1区：位于城北片区雪峰，具体为：文津街→学府路→兴安路三段→九华岩→南河→文津街围合而成；本区域包括广元市教育园区和红星公园所在规划建成区范围。
A2区：位于城北片区城北、嘉陵、雪峰，具体为：转盘→广巴铁路→九华岩→广元绕城高速→081工业园东界→科技大道→081工业园南界→081工业园西界→北二环→081工业园西界→文昌社区三组北界→四川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北界→天立国际学校北界→西湾水厂西界→蜀门北路三段东侧山脊→严家湾大桥→嘉陵江→望江路北段→将军桥→蜀门北路二段→建设路→宝峰巷（凤凰山公园西界）→蜀门北路一段→转盘围合而成，本区域包含凤凰山公园、莲花公园、水柜公园、百草园等公园绿地，规划已建Ⅰ类用地及少量其它用地建成区范围。
A3区：位于城南片区万缘，为南河湿地公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A4区：位于城南片区来雁，包括塔子山公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A5区：位于城西片区下西，包括乌龙山公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A6区：位于宝昭片区，包括云洞寺公园规划建成区范围（含规划已建安全坝体育公园范围）。
A7区：位于宝昭片区，包括蜀道植物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二）2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B1区：位于城北片区嘉陵，包括B1-1区、B1-2区。其中B1-1区具体为：将军桥→蜀门北路二段→建设路→宝峰巷（凤凰山公园西界）→蜀门北路一段→转盘→广巴铁路→广元火车东站→平桥街→平桥（琴台）→南河→嘉陵江→望江路北段→将军桥围合而成建成区范围；B1-2区为千佛崖景区范围（文物古迹用地）。
B2区：位于城北片区东坝、雪峰，具体为：平桥（琴台）→平桥街→广元火车东站→广巴铁路→九华岩→兴安路三段→学府路→文津街→南河→平桥（琴台）围合而成建成区范围。
B3区：位于城北片区工农，主要为工农组团连片已建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B4区：位于城北片区大石，具体为：九华岩、红星公园东界以东，南河以北，龙洞碥大桥以西，除大石工业园区、大石物流园区外规划建成区范围。
B5区：位于城北片区荣山，具体为：除荣山工业园规划区外其他荣山规划建成区范围。
B6区：位于城南片区南河，具体为：大一污水处理厂→嘉陵江→南河→老鹰嘴大桥→南河居民搬迁区南界→大一污水处理厂围合而成建成区范围。
B7区：位于城南片区万缘，除南河湿地公园外其他万缘规划建成区范围。
B8区：位于城南片区大石，具体为：红星公园东界以东，南河以南，龙洞碥大桥以西，徐家梁以北规划建成区范围。
B9区：位于城西片区上西，除仓储物流、铁路站场及汽车站场等用地以外规划建成区范围。
B10区：位于城西片区下西，具体为：澳援大桥西→宝成铁路→广元火车南站→宝成铁路→回龙河→西成客专铁路南→韩家沟→嘉陵江→澳援大桥西围合而成，包括下西广元火车南站以北、宝成铁路以北等除乌龙山公园外规划建成区范围。
B11区：位于城西片区回龙河，为回龙河工业园规划区除Ⅱ类用地外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该区域主要分布于回龙河规划区南部和下西规划区相交部分以及回龙河西建成区域。
B12区：位于城西片区盘龙、石龙、红坪、石盘等组团，分别为B12-1、B12-2、B12-3、B12-4、B12-5、B12-6，为上述组团除连片Ⅱ类用地以外其它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B13区：位于宝昭片区南部组团宝轮，分别为B13-1、B13-2、B13-3、B13-4、B13-5，主要位于宝轮城区、宝轮北片区（宝成铁路北）、紫南片区、刘家河居住片区、赵家山居住片区等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B14区：位于宝昭片区南部组团天雄，主要为规划区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B15区：位于宝昭片区南部组团昭化，主要为规划区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本区域包含昭化古城。
B16区：位于宝昭片区南部组团清江，主要为规划区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B17区：位于宝昭片区北部组团三堆，主要为规划区已建连片混杂Ⅰ类用地、其它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本区域包含三堆、井田及原八二一厂后勤生活服务区等建成区部分。
（三）3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C1区：位于城北片区城北，为081工业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C2区：位于城北片区大石，为大石工业园、大石物流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C3区：位于城北片区荣山，为荣山工业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C4区：位于城南片区来雁，为塔山湾军民结合产业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C5区：位于城西片区上西，分别为C5-1、C5-2、C5-3，主要为Ⅱ类仓储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包括广元交通物流港上西园区、上西国家粮库等。
C6区：位于城西片区下西，具体为：澳援大桥西→宝成铁路→广元火车南站→宝成铁路→回龙河→西成客专铁路南→利州西路三段→宝成铁路→南天路→京昆高速广元西入口（陵江入口）→南天路（陵宝快速路）→西成客专→孟家沟→京昆高速→陵宝三线快速路北界→孟家沟→嘉陵江→澳援大桥西围合而成；包括了广元火车南站以南现状为工业、物流性质为主的产业片区，交通物流性质为主的西入口物流区，王家营工业园等Ⅱ类用地为主建成区范围。
C7区：位于城西片区袁家坝，包括袁家坝工业园规划建成区范围。
C8区：位于城西片区回龙河，包括回龙河工业园Ⅱ类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C9区：位于城西片区盘龙、石龙、石盘和先锋，分别为C9-1、C9-2、C9-3、C9-4、C9-5，包括盘龙医药工业园（含广元动车运用所及高铁快运物流基地）、空港物流园、石龙工业园、石盘工业园和先锋工业园等主要Ⅱ类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C10区：位于宝昭片区南部组团清江，分别为C10-1、C10-2、C10-3、包括清江工业园主要Ⅱ类用地规划建成区范围。
C11区：位于宝昭片区北部组团三堆高桥，主要包括西南水泥等现Ⅱ类用地为主建成区范围。
（四）4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1．4a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广元市中心城区主要大道有：
利州大道：西起澳援大桥，向东经利州西路一段、利州东路一段、利州东路二段、利州东路三段、兴安路三段至九华岩的干道。
开元大道：西起嘉陵江开元大桥，向东经海口路、南环路、老鹰嘴大桥、苴国路、滨河北路，东达南河碧桂园大桥的干道。
则天大道：西南起京昆高速公路陵江收费站，向东北经南天路、滨江路、则天南路、则天北路的干道。
女皇大道：西南起嘉陵江塔山湾大桥，向东北经南环路、蜀门南路、蜀门北路一段、蜀门北路二段，北达将军桥的干道。
凤凰大道：南起老鹰嘴大桥，向北经电子路、东屏路，北二环路、天汉路、东达将军桥的干道。
上述大道具体包括了利州东路一段、利州东路二段、利州东路三段、利州西路一段、蜀门北路一段、蜀门北路二段、蜀门南路、则天南路、则天北路、电子路、东屏路、天汉路、南环路、苴国路、海口路、滨河北路一部、滨江路一部、南天路一部、兴安路一部、北二环路一部等城市主次道路。
中心城区其他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还有：广州路、南京路、郑州路、敬国路、武汉路、成都路、西安路、北京路、兰州路、天成路、滨河南路、建设路、望江路、烟波街、新华街、小西街、东街、大西街、上河街、下河街、财神路、古渡路、蜀门北路三段、瞻凤路、滨河北路、人民路、文化路、嘉陵路、兴安路、东苑路、莲花路、育才路、学府路、东安路、绵谷路、石器路、青林路、云锦路、德缘路、古堰路、北二环路、瓷莲路、东二环路、剑门路、胤国路、白龙路、明月路、通驿路、米仓路、翠云路、阴平路、万缘路、袁家坝路、天曌路、南天路、王家营大道、利州西路三段、滨江路、女皇路、女皇北路、曌桥路、西二环路上西段、大龙路、滨河南路大石段、广旺公路大石段、清江大道、三江大道、水电路、濠江路、紫兰路、凤凰路、纺织大道等。
过境高速公路和快速路有：京昆高速公路城区段、兰海高速公路城区段、广元绕城高速公路城区段、陵宝快速路城区段、陵宝二线快速路城区段、陵宝三线快速路城区段。
汽车站场有：广元汽车站（南河）、广元汽车客运中心（上西）、北门汽车站（嘉陵）、拟建城西汽车客运中心等。
2．4b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过境铁路及火车站场有：宝成铁路城区段、广巴铁路城区段、兰渝铁路城区段、西成客专城区段、广元火车站（上西）、广元火车南站（下西）、广元火车西站（上西）、走马岭火车站（盘龙）、昭化火车站（宝轮）。
3．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范围
（1）对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A、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50m；相邻区域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35m；相邻区域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20m。
B、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C、对4a类声环境功能区，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路段、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2）对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铁路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4b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50m；相邻区域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35m；相邻区域为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20m。
（五）现状功能与规划功能相差较大的区域，近期以现状用地的主导功能作为声环境区划的主要依据，随着城市规划的实施完成，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区划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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